
 

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6.30個案會議訂定 

        委託用藥流程 
 

 

 

 

 
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是 

否 

是 

幼兒須服用藥物 

家長須填寫託藥紀錄 

是否有填寫

託藥紀錄 

否 電話聯繫家長 

確認託藥內容 

及告知事項 

是否連絡

到家長 

聯絡餵藥細項

並紀錄於 

托育日誌中 

請家長於當日

託藥紀錄中 

補簽名 

執行餵藥: 

依據(給藥三讀五對原則)給藥 

暫停協助幼兒用藥
並於托育日誌中 

紀錄原因 

托育人員簽名於托育日誌

確實填寫餵藥紀錄及 

給藥紀錄 


